通   知
一、导游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要求：三门笔试成绩合计达180分，并且现场考试成绩达60分即为合格。考试成绩未全部通过者，所有成绩不再保留，今年不另行举行补考。

二、如考生对成绩存疑要求查分，有关要求详见附后的《成绩复查须知》，请考生于2月28日前向我局提出核分申请。我局将在3月25日前将通知核查成绩结果，逾期将不予办理。
三、因国家旅游局的资格证书2月底方可下发，资格证书初步定在3月中旬下发，具体日期再另行告之。
四、增考合格人员的导游资格证书由省局统一核发，请考生将原有的《导游员资格证书》于3月1日前统一上缴我局培训中心，以便到省局办理换证手续。

五、报考中级导游的考生可于2010年3月11日至3月20日来我局领取《中级导游员证书》。
镇江市旅游局培训中心

二Ｏ一Ｏ年二月五日
成绩复查须知
1、考生对考试成绩如有疑问，可以凭成绩核查申请表（附后）及准考证向我局申请复查成绩。

2、复查内容：考生的相关信息是否准确；试卷登分、核分是否正确；有无漏改、错改；是否有违纪记录或者其它异常情况等。对主观题评卷的宽严幅度不在复查范围之内，不作为变更成绩的依据。

3、复查时间：考生对考试成绩如有异议，可在2010年2月28日前向我局提出核分申请，我局将上报江苏省旅游局进行核分。
4、对同一考试科目的成绩复查，其复查工作原则上只受理一次。

5、江苏省旅游局将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复查，如实准确记录复查试卷的情况并及时将复查结果反馈。

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成绩复核申请表
	姓   名
	
	准考证号
	
	报考语种
	

	联系电话
	
	身份证号
	

	考场号
	
	现场考试时间
	

	座位号
	
	
	

	申请查询科目

（在所选科目后打√）
	导游服务技能（  ）、导游法规知识（   )

导游基础知识（  ）、导游现场考试（   )         

	申请

事项

（本栏由申请人填写）
	本人因对考试成绩异议，特申请对     年江苏导游资格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科目）申请复核。 

        申请人：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市级

旅游

部门

意见
	（签字、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复核

结果
	核查人：（签字）  
核查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